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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備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emila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彭順國際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63）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收益由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2.96百萬美元增加至本年

度約25.97百萬美元。有關增加源於銷售車身及套件以及銷售部件及提供相
關服務所得之收益增加。

－ 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虧損約0.44百萬美元（二零二四年：1.03百萬美元）。
本年度之虧損較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所減少，主要可歸
因於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備淨額減少，以及銷售車身及套件
之銷售額增加。

－ 本年度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0.16美分（二零二四年：0.41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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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業績
彭順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之經審
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除另有指
明外，本公告所載金額均以美元（「美元」）列示。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客戶合約收益 5 25,973 22,956

銷售成本 (21,460) (18,751)

毛利 4,513 4,205

其他收入 6 14 1,394

銷售及分銷開支 (570) (63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備淨額 (67) (1,555)

一般及行政開支 (3,648) (3,173)

經營溢利 242 239

財務成本 7(a) (480) (753)

除稅前虧損 7 (238) (514)

所得稅開支 8 (200) (517)

年內虧損 (438) (1,031)



3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677 1,240

年內全面收入╱（虧損） 239 209

以下各方應佔年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30) (1,027)

非控股權益 (8) (4)

(438) (1,031)

以下各方應佔年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47 213

非控股權益 (8) (4)

239 209

每股虧損（美分） 10
－ 基本 (0.16) (0.41)

－ 攤薄 (0.16)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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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811 6,478
無形資產 322 309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 –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已付按金 11(b) 330 330

7,463 7,117

流動資產
存貨 28,748 14,980
貿易應收款項 11(a) 3,522 5,041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1(b) 6,339 4,362
可收回稅項 624 36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 64 2,391
抵押銀行存款 20 132
銀行及手頭現金 1,956 659

41,273 27,92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14,691 6,772
合約負債 13 7,164 3,903
銀行貸款及透支 11,369 6,670
租賃負債 59 35
可換股債券 14 – 3,586
稅項撥備 – 16

33,283 20,982

流動資產淨額 7,990 6,94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453 14,061



5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99 68
遞延稅項負債 168 35

267 103

資產淨值 15,186 13,95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356 324
儲備 14,867 13,66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5,223 13,987
非控股權益 (37) (29)

15,186 13,958



6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第三號法例，經綜合及修訂）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葵涌貨櫃碼頭路88號永得利廣場1座1102

室。馬來西亞主要營業地點位於Ptd 42326, Jalan Seelong, Mukim Senai 81400 

Senai, Johor, West Malaysia。

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主板上市。

2. 編製基準及重大會計政策資料
本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及本集團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歷史成本基準為編製財務報表所使用之計量基準，惟下列資產按公平值列賬
除外：

－ 於股本證券之投資；及

－ 衍生金融工具。

持作出售之資產按賬面值與公平值減出售成本之較低者入賬。

本集團各實體之財務報表所載列之項目乃以該實體營運所處主要經濟環境之
貨幣（「功能貨幣」）計量。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港元（「港元」），而綜合財務報
表以美元（「美元」）呈列。除另有所指者外，均約整至最接近千位，本集團管
理層認為，其更適用於綜合財務報表之用戶。

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
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應用以及所呈報之
資產、負債、收益及開支金額。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乃基於過往經驗及在有
關情況下相信為合理之多項其他因素，所得結果構成判斷無法顯然透過其他
來源獲得之資產與負債賬面值之依據。實際結果或有別於該等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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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會被持續檢討。倘會計估計之修訂僅對作出修訂之期間
產生影響，則有關修訂只會在該期間內確認；倘會計估計之修訂對現時及未
來期間均產生影響，則會在作出該修訂之期間及未來期間內確認。

3.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21號之修訂

缺乏可兌換性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金融工具分類及計量之修訂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涉及依賴自然能源生產電力之合約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之年度
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之年度改進－
第11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8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及披露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9號 非公共受託責任之附屬公司：披露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之
資產銷售或注資4

1 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二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有待釐定之日期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董事預期應用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於可見將來對綜合
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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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自本集團二零
二四年十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售後租回交易中之租賃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及香港詮釋 

第5號（二零二零年）「財務報表之呈列 

－借款人對載有按要求還款條款之 

定期貸款之分類」之相關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附有契約條件之非流動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供應商融資安排

於本年度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對當前及過往年度之
本集團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本綜合財務報表中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5. 分部資料及收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規定，須以本集團各組成部分之內部報
告為基礎確認經營分部，有關組成部分之內部報告乃定期由董事會（即主要
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以分配資源予各分部及評估各分部
之表現。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按其產品及服務分為業務單元並有四個可報告經營分部
如下：

－ 銷售車身及套件－銷售及製造巴士車身及買賣車身套件

－ 銷售部件及提供相關服務－買賣巴士零部件及提供巴士售後及維修服
務

－ 汽車租賃－租出汽車

－ 其他－銷售節目及相關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權利。於本年度並無產
生收益

分部溢利╱（虧損）指各分部所賺取之溢利╱（虧損），不包括尚未分配之總
辦事處及公司開支、其他收入及財務成本。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言
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之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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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分部資產及負債並未定期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者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故並未呈列有關分部資產及負債。

有關上述分部之資料呈列於下文。

本集團各可報告經營分部於年內之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銷售車身
及套件

銷售部件
及提供 

相關服務 汽車租賃

銷售節目
及相關 

知識產權
權利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單一時間點確認之來自外
部客戶之收益 21,885 3,811 277 – 25,973

可報告分部收益 21,885 3,811 277 – 25,973

可報告分部溢利 607 514 45 – 1,166

尚未分配之總辦事處及公司
開支：
－ 其他開支 (938)
其他收入 14
財務成本 (480)

除稅前虧損 (238)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 318 – 34 – 35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
虧損撥備淨額 65 2 – – 67
撇減存貨撥備 23 – –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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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銷售車身
及套件

銷售部件
及提供 

相關服務 汽車租賃

銷售節目
及相關 

知識產權
權利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單一時間點確認之來自外
部客戶之收益 18,428 4,416 112 – 22,956

可報告分部收益 18,428 4,416 112 – 22,956

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510 692 7 (1,553) (344)

尚未分配之總辦事處及 

公司開支：
－ 其他開支 (811)

其他收入 1,394

財務成本 (753)

除稅前虧損 (514)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 341 – 14 – 35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
虧損（撥回）╱撥備淨額 (2) 4 – 1,553 1,555

撇減存貨（撥回） (296) – – –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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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收益之客戶所在地區資料。客戶所在地區乃按
交付商品及提供服務所在地區劃分。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馬來西亞（經營所在地） 10,141 4,657

新西蘭 6,617 1,868

新加坡 4,855 5,821

香港 3,160 3,818

美利堅合眾國 858 1,981

澳大利亞 99 4,264

其他 243 547

25,973 22,956

6. 其他收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銀行及其他利息收入 1 195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總額 1 195

上市證券之股息 2 –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41) 11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2 2

出售持作出售土地之收益 – 588

出售上市證券之收益╱（虧損） 3 (1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收益淨額 5 400

其他 42 108

14 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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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a) 財務成本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銀行借款利息 383 487
租賃負債之利息 7 5
可換股債券之推算利息 90 261

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利息費
用總額 480 753

(b)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575 2,048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238 188

2,813 2,236

(c) 其他項目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核數師酬金 116 147
存貨成本* 21,460 18,751
折舊
－ 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 308 321
－ 使用權資產 44 3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2) (2)
出售持作出售土地之收益 – (58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備淨額 67 1,555
匯兌虧損╱（收益）淨值 41 (118)
出售上市證券之（收益）╱虧損 (3) 1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收益淨額 (5) (400)
有關短期租賃之開支 136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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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貨成本包括與員工成本及折舊費用相關之約964,000美元（二零二四年：約
862,000美元）（該金額亦包含在上文分開披露之各自金額總數中或附註7(b)各該
等費用類別中）以及滯銷存貨撥備約23,000美元（二零二四年：撥回約(296,000)
美元）。

8.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所得稅開支包括：
即期稅項：
新加坡所得稅 21 28

21 28

利息預扣稅 61 58

產業盈利稅（附註(iv)） – 142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馬來西亞所得稅 3 –

新加坡所得稅 (13) (21)

(10) (21)

遞延稅項 128 310

年內所得稅開支 200 517

附註：

(i) 本年度按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應繳之香港利得稅率為16.5%，惟在利得稅兩級
制下就合資格集團實體之首二百萬港元應課稅溢利可按8.25%稅率計算除外。由於本
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毋
須繳納香港利得稅。

(ii) 於本年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之稅率為25%（二零
二四年：25%）。由於中國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並無應課稅溢利，故毋須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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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按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本地法定稅率分別為24%及17%（二零二四
年：24%及17%）。

(iv) 在馬來西亞轉讓不動產所產生之所有收益均須繳納產業盈利稅，稅率介乎土地增值之
10%至30%，即出售不動產之所得收益減若干可扣稅開支。

9. 股息
並無於本年度內向本公司普通股股東（「股東」）派發或宣派股息，自報告期末
以來亦無宣派任何股息（二零二四年：無）。

10.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之計算乃基於本年度內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綜合虧損約
430,000美元（二零二四年：1,027,000美元）及已發行約267,733,863股普
通股（二零二四年：251,364,000股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於本年度，可
換股債券（定義見附註14）已到期及獲全數轉換，而本公司已根據可換
股債券之條款及條件配發及發行25,000,000股股份（二零二四年：無）。
於本年度並無註銷股份（二零二四年：無）。

(b) 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及攤薄
虧損相同，此乃由於該等年度內假定轉換所有具攤薄潛力之已發行普
通股（包括轉換可換股債券及行使尚未行使購股權）之影響具反攤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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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a)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收款項 4,080 5,511
減：減值虧損撥備 (558) (470)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 3,522 5,041

貿易應收款項預期於一年內收回。

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

於各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呈列並扣除虧損撥備後之賬
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30日內 2,790 3,925
31日至90日 99 369
逾90日 633 747

3,522 5,041

貿易應收款項通常於發票日期起計30日內到期應付。

(b)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按金 606 413
預付款項 5,446 3,912
其他應收款項* 4,341 4,091
減：減值虧損撥備 (3,724) (3,724)

6,669 4,692
減：非流動部分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已付按金** (330) (330)

6,339 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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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之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金額預
期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資產或開支。

附註： 

* 計入其他應收款項約3,724,000美元（二零二四年：3,724,000美元）與退還於銷售
節目及相關知識產權權利分部之若干存貨有關，而有關之退貨根據與供應商訂
立的銷售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屬符合條件之退貨。董事認為，未收之應收款項已
經逾期，且可收回性難以確定。因此，已就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確認減值虧損撥備約3,724,000美元，而有關情況於本年度並無改變。

**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已付按金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Gemilang Limited（「買
方」）與彭中庸先生（「彭中庸先生」，為主席、行政總裁、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
及彭俊康*先生（「彭俊康先生」，為彭中庸先生之兒子及執行董事彭俊杰*先生
之胞弟，連同彭中庸先生，統稱「該等賣方」）訂立有條件售股協議，據此，該等
賣方已有條件同意出售而買方已有條件同意購買GML Premier Sdn. Bhd.（「目標
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以及目標公司結欠該等賣方之墊款，總代價為2,591,244
令吉（相當於約550,000美元）。1,554,746令吉（相當於約330,000美元）之按金及
部分代價款項已在簽立有條件售股協議時由買方支付予該等賣方。

由於有關各方需要更多時間就改劃土地用途類別及股份轉讓取得馬來西亞有關
當局批准，故於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九日，買方與該等賣方相互協定將最初為協
議日期起計12個月之條件期進一步延長多六(6)個月，即延長至二零二四年四月
二十六日。

於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九日，買方與該等賣方相互協定將條件期進一步延長六(6)
個月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於二零二四年十月十六日，賣方與該等買方
相互協定將條件期進一步延長九(9)個月至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於二零
二五年七月十七日，該等賣方與買方相互協定將條件期進一步延長九(9)個月至
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有關上述收購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九日、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九日、二零二四年十月十六日及二
零二五年七月十七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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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付款項 13,456 5,67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235 1,096

14,691 6,772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

於各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30日內 3,122 2,284
31日至90日 2,049 2,056
逾90日 8,285 1,336

13,456 5,676

所有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預期可於一年內結算或可應要求償還。

13. 合約負債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已收客戶按金 7,164 3,903

14. 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根據其與一名認購人（其為本公司之獨
立第三方）（「認購人」）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訂立之認購協議（「認購協
議」），發行本金總額為25,000,000港元（相當於約3,222,000美元）之可換股債
券（「可換股債券」）。

可換股債券賦予其持有人權利於發行日至到期日之間的任何時間將債券轉換
為本公司之普通股。根據認購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初始換股價為每股換股股
份1.00港元（可予調整）（「換股價」）。可換股債券將由發行日（包括該日）起，
按可換股債券之尚未償還本金額以年利率4.25%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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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股債券將於發行可換股債券第二週年當日到期（「初始到期日」）。倘任何
可換股債券於初始到期日之前一(1)個月當日仍未轉換及尚未行使，本公司可
在初始到期日前至少十四(14)日向可換股債券在可換股債券登記冊上以其名
義登記之一個或多個持有人（「債券持有人」）發出書面通知（「書面通知」），
以延後於初始到期日仍未轉換及尚未行使之可換股債券之到期日至發行可換
股債券第三週年當日（「獲延後到期日」）。於二零二四年二月，本公司已向債
券持有人發出書面通知，以延後到期日至獲延後到期日。

受限於可換股債券所附帶之條件之條款，本公司有絕對權利要求債券持有人
強制將於初始到期日（如初始到期日獲延後，則於獲延後到期日）尚未行使之
任何可換股債券按當時適用之換股價轉換為換股股份。

有關發行可換股債券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十四日及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之公告。發行可換股債券之所得款項總額
及所得款項淨額（扣除所有相關成本及開支後）將分別約為25,000,000港元（相
當於3,222,000美元）及約為24,837,000港元（相當於3,201,000美元）。

可換股債券由三部分組成－(i)負債部分，即本金金額，(ii)衍生金融工具，代
表發行人持有之延後權利及強制轉換選擇權，以及(iii)權益部分，代表權益
轉換之特性。

於初始確認時，可換股債券之負債部分按未來之利息及本金付款之現值計量，
並按不具有轉換選擇權之同等非可換股債券之市場利率貼現。可換股債券之
衍生工具指本公司持有之提早贖回及強制轉換之選擇權，其按公平值計量，
並在流動資產中呈列為衍生金融工具。權益部分指從可換股債券收取之總代
價中扣除負債及衍生工具部分後之餘值。

負債部分之實際利率為7.79%。

於本年度，可換股債券已到期及獲全數轉換。本公司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七日
根據可換股債券之條款及條件配發及發行25,000,000股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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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股債券乃分拆如下：

負債部分
衍生金融

工具 權益部分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一日 3,325 (1,867) 1,031 2,489
公平值變動 – (409) – (409)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推算利息 261 – – 261

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及二
零二四年十一月一日 3,586 (2,276) 1,031 2,341
本年度之推算利息 90 – – 90
利息付款 (411) – – (411)
轉換為股份 (3,265) 2,276 (1,031) (2,020)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 – – –

於評定可換股債券之衍生金融工具部分之價值時採用了二叉樹法。

15. 股本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股份數目 金額
千美元

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一日、二零二四年十月
三十一日、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一日及二零
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2,000,000,000 2,581

已發行及繳足：

股份數目 金額
千美元

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四年十一
月一日 251,364,000 324
因轉換可換股債券而發行股份 25,000,000 32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276,364,000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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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概覽
本集團設計及製造巴士車身及裝配巴士。本集團將目標市場分為兩個分部，分別
為核心市場（包括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及拓展中市場（包括本集團將產品向外出口
之所有其他市場，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香港及美利堅合眾國（「美國」））。本集
團之巴士產品包括鋁製城市巴士及長途巴士，主要服務於目標市場之公營及私營
巴士運輸營運商。

本集團之產品主要包括單層、雙層及鉸接式城市巴士以及單層、雙層及高層長途
巴士。

本集團之產品售予公營及私營巴士運輸營運商、底盤主要營運商及其採購代理、
巴士裝配商及製造商，所銷售之產品有兩類：(i)車身（半散件組裝(3)及全散件組裝(2)）
以供當地組裝及後續銷售；及(ii)巴士（完成車(1)）。

除製造車身及裝配巴士外，本集團亦為維護車身及銷售相關零部件提供售後服務。
於本年度，本集團亦向客戶租賃汽車。

於本年度，本集團約84.3%（二零二四年：80.3%）之收益貢獻自銷售巴士及車身，
其中主要來自鋁製巴士及車身銷售。因採用鋁金屬作為材料符合環境標準，鋁製
巴士及車身之需求將繼續為業務增長之主要動力。鑑於鋁金屬重量較輕及所帶來
之能效更佳，鋁金屬很有可能成為巴士尤其是電動巴士優先採用之材料。

於本年度，本集團向客戶交付合計104輛巴士（完成車(1)）及159件全散件組裝(2)。

附註：

(1)完成車： 完全組裝完成之巴士，可即刻投入使用

(2)全散件組裝： 完全散裝之車身側面、前方、後方、延展車架及車頂之全散裝零部件

(3)半散件組裝：  半散件組裝，僅提供建造完成之車身側面、前方、後方、延展車架及車頂，車
架與車頂之間並未相互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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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本集團兩個主要分部中，來自外部客戶之本集團收益來源地之資料，
該兩個分部分別為銷售車身及套件以及銷售部件及提供相關服務。

銷售車身及套件分部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馬來西亞（經營所在地） 9,856 4,430

新西蘭 6,516 1,562

香港 3,103 3,759

新加坡 1,716 2,279

美國 551 1,789

澳大利亞 – 4,067

其他 143 542

  

21,885 18,428

銷售車身及套件分部是本集團之主要收入來源，而巴士整車作為本集團之主要產
品，其銷售額於本年度貢獻了約84%之收益（二零二四年：80%）。於本年度，本
分部產生之收益約為21.89百萬美元，較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約
18.43百萬美元增加約3.46百萬美元或18.8%。本分部之收益增加主要可歸因於相
較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於本年度向馬來西亞之客戶銷售完成車
所得之收益以及向新西蘭之客戶銷售全散件組裝所得之收益增加。

本分部來自馬來西亞市場之收益由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4.43百
萬美元增加至本年度約9.86百萬美元，增加幅度約5.43百萬美元或122.5%。本集團
於本年度共向其於馬來西亞之客戶交付了46輛完成車及2件全散件組裝（二零二四
年：23輛完成車及0件全散件組裝）。

本集團於本年度共向其於新西蘭之客戶交付了24輛完成車及137件全散件組裝（二
零二四年：4輛完成車及49件全散件組裝），並確認本年度收益約6.52百萬美元，
導致本分部來自新西蘭市場之收益較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56

百萬美元增加約4.96百萬美元或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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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部來自香港市場之收益於本年度約為3.10百萬美元，較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約3.76百萬美元減少約0.66百萬美元或17.5%。本集團於本年度向
其於香港之客戶交付了15輛完成車（二零二四年：31輛完成車）。

本分部來自新加坡市場之收益於本年度約為1.72百萬美元，較截至二零二四年十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28百萬美元減少約0.56百萬美元或24.7%。本集團於本年度
向其於新加坡之客戶交付了7輛完成車及0件全散件組裝（二零二四年：23輛完成
車及1件全散件組裝）。

本分部來自美國市場之收益於本年度約為0.55百萬美元，較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79百萬美元減少約1.24百萬美元或69.2%。本集團於本年度向
其於美國之客戶交付了11輛完成車及20件全散件組裝（二零二四年：25輛完成車
及0件全散件組裝）。

本年度並無確認來自澳大利亞市場之車身及套件銷售，而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四
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透過向其於澳大利亞之客戶交付了17輛完成車而確認約4.07

百萬美元收益。

銷售部件及提供相關服務分部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馬來西亞（經營所在地） 8 115

新加坡 3,139 3,542

美國 307 192

新西蘭 101 306

澳大利亞 99 197

香港 57 59

其他 100 5

3,811 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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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部件及提供相關服務分部是本集團之第二收入來源，當中收益主要產生自向
本集團客戶提供售後服務及銷售部件。於本年度，銷售部件及提供相關服務分部
產生之收益約為3.81百萬美元，較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4.42百萬
美元減少約0.61百萬美元或13.7%。

汽車租賃收入

於本年度，本集團向馬來西亞客戶租賃客貨車，錄得收益約0.28百萬美元（二零
二四年：0.11百萬美元）。

經營業績及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之收益主要來自裝配及銷售鋁製巴士及製造巴士車身。於本年度及截至二
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收益分別約為25.97百萬美元及22.96百萬
美元。收益增加主要可歸因於相較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
銷售車身及套件之收益增加。

按產品類別劃分

本集團之收益主要產生自裝配及銷售鋁製巴士（完成車）及製造車身（半散件組裝
或全散件組裝）。下表載列來自不同產品分部之收益：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美元 % 千美元 %

巴士（完成車）
－ 城市巴士 17,759 68.4 16,360 71.3

－ 長途巴士 – – 173 0.8

－ 其他 1,258 4.8 – –

車身（全散件組裝）
－ 城市巴士 2,868 11.1 1,895 8.3

維護及售後服務 3,811 14.7 4,416 19.2

汽車租賃收入 277 1.0 112 0.4

總計 25,973 100.0 22,95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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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本年度及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毛利分別約為4.51百萬
美元及4.21百萬美元。本年度及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
毛利率分別約為17.4%及約為18.3%。本年度毛利率較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減少乃由於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澳大利亞銷售電動汽
車（「電動車」）巴士車身所錄得之毛利率相對較高。

銷售及分銷費用

本集團之銷售及分銷費用主要包括廣告及推廣費用、物流費用、佣金開支及銷售
人員差旅費。本集團於本年度之銷售及分銷費用約為0.57百萬美元，與截至二零
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0.63百萬美元相比並無顯著差異。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備淨額

於本年度，本集團就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確認減值虧損撥備淨額約0.07百萬美元（二
零二四年：1.56百萬美元）。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備淨額來自本集
團其中一項其他應收款項，其源於退還於銷售節目及相關知識產權權利分部之若
干存貨。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評定因違約欠款而未收之應收款項
約3.72百萬美元（「該應收款項」）為已信貸減值，並於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就其他應收款項確認減值虧損撥備約1.55百萬美元。該估值乃按照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進行，旨在估算出該應收款項之預期信貸虧損。於本年度，由
於該應收款項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已全數減值，並無就該應收款項之減值
虧損確認進一步撥備。

至於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備淨額，本集團於本年度確認約0.07百萬美元（二
零二四年：減值虧損撥回淨額2,000美元）。

一般及行政費用

本集團之一般及行政費用主要包括員工成本以及法律及專業費用。員工成本主要
是指支付予並無直接參與生產之本集團管理層及員工之薪金及員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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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及行政費用由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3.17百萬美元增加至本
年度約3.65百萬美元，增加幅度約0.48百萬美元或15.0%。此費用增加主要可歸因
於本年度內的管理層員工薪金修訂導致員工成本與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相比有所增加。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所得稅開支約0.20百萬美元（二零二四年：0.52百萬美元）。
本年度錄得所得稅開支主要可歸因於(i)新加坡附屬公司之所得稅撥備；及(ii)主要
自馬來西亞之未動用稅項虧損所產生之暫時稅項差異。

持有重大投資

於本年度，本集團並無持有重大投資。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計劃。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屬公司、合營企業及資產

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進行任何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合營企業及資產之重大收購
或出售。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於綜合財務狀況表所披露之銀行存款約20,000美元（二
零二四年：約0.13百萬美元）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融資之擔保。以
下資產已抵押予銀行，以取得授予本集團之若干銀行融資，該等資產之賬面淨值
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永久業權土地 1,835 1,760

樓宇 4,083 3,81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64 115

5,982 5,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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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或然負債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以客戶為受益人之合約履約保函 26 26

履約保函由銀行以本集團部分客戶為受益人作出，作為本集團妥善履行及遵守本
集團與其客戶之間訂立的合約項下責任之擔保。倘本集團未能向獲得履約保函之
客戶提供令其滿意的表現，該等客戶可要求銀行向彼等支付有關金額或有關要求
所訂明之金額。本集團屆時將會承擔對該等銀行作出相應補償之責任。履約保函
將於完成為相關客戶進行之合約工程時解除。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末已訂約但並無確認為負債之重大資本開支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附註(i)） – 211

－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附註(ii)） 247 237

247 448
 

附註：

(i)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順鋁（上海）汽車科技
有限公司（「順鋁（上海）」）與上海北斗新能源有限公司（「北斗」）訂立合資協議（「合資協議」），
據此，雙方公司同意成立一間名為上海北鋁汽車科技有限公司之合資公司（「合資公司」）。
根據合資協議，合資公司之註冊資本額將為人民幣3,000,000元，而順鋁（上海）與北斗須各
自出資人民幣1,500,000元。於本年度，合資公司已取消註冊，而於取消註冊後，本集團不再
有任何出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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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Gemilang Limited（「買方」）與彭中
庸先生（「彭中庸先生」）及彭俊康*先生（「彭俊康先生」，連同彭中庸先生，統稱「該等賣方」）
訂立有條件售股協議（「有條件售股協議」） ，據此，該等賣方已有條件同意出售而買方已有
條件同意購買GML Premier Sdn. Bhd.（「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以及該等賣方為目標公
司墊支及撥付（並由目標公司結欠該等賣方）之資金款項，總代價為2,591,244令吉（相當於約
550,000美元^）。為數1,554,746令吉（相當於約330,000美元^）之按金及部分代價款項已於簽立
有條件售股協議時由買方支付予該等賣方。

由於有關各方需要更多時間就改劃土地用途類別及股份轉讓取得馬來西亞有關當局批准，
故於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九日，買方與該等賣方相互協定將最初為有條件售股協議日期起計
12個月之條件期（即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進一步延長多六(6)個月，即延長至二零二四
年四月二十六日。

於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九日，買方與該等賣方相互協定將條件期進一步延長六(6)個月至二零
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於二零二四年十月十六日，該等賣方與買方相互協定將條件期進一
步延長九(9)個月至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七日，該等賣方與買方
相互協定將條件期進一步延長九(9)個月至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有關有條件售股協議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二零
二三年十月十九日、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九日、二零二四年十月十六日及二零二五年七月
十七日之公告。

^ 按於有條件售股協議日期適用之匯率：1.00令吉兌0.2122美元

前景
本集團之目標是成為亞洲領先的巴士製造解決方案供應商。本集團認為，隨著國
家持續城市化及人口之不斷增長，巴士為許多地區可配備之便捷且具成本效應之
公共交通形式，因此亞洲市場增長潛力巨大。本集團相信其已準備就緒且具備技
術實力把握該商機。

以下為本集團之主要發展策略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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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計劃抓緊亞太地區對電動巴士車身解決方案與日俱增之需求

包括巴士在內之電動車之總體需求呈上升趨勢，本集團將繼續盡全力進一步開拓
或爭取亞太地區之更多機會並以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為核心市場。大中華區之巴士
市場和行業之規模仍然冠絕全球，本集團亦將更為專注於推廣電動巴士之輕質鋁
製車身解決方案，並加強與區內之底盤主要營運商及夥伴之關係。

本集團計劃擴大製造能力並繼續投資產品開發

本集團會繼續升級及改進生產能力及效率。此可通過建造新設施及提升現有製造
設施之自動化實現。本集團擴大生產能力及效率對滿足對電動商用車（包括但不
限於巴士和長途巴士）車身解決方案不斷增長的需求至關重要。本集團亦將不斷
努力研發，進一步完善輕量化車身解決方案及產品之整體環保性。

本集團將進一步提升與底盤主要營運商之策略夥伴關係

本集團一直與底盤主要營運商保持緊密合作。此長期關係是業務取得佳績之關鍵
因素。

本集團會繼續與底盤主要營運商聯合設計及共同競標項目。為進一步加強本集團
與其底盤主要營運商之策略夥伴關係，本集團擬實施以下措施：

• 與底盤主要營運商開拓新市場；

• 與底盤主要營運商發展新電動車業務模式；

• 共享其巴士生產技術和知識，提升生產效率；及

• 憑藉其市場地位，協助底盤主要營運商進駐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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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擴大在美國、澳大利亞和中東之市場版圖

美國和澳大利亞政府一直推廣採用電動車，此等地區之收益貢獻在近年顯著增長。
為了進一步擴大本集團之覆蓋，本集團正與此等地區之商業夥伴密切合作，以增
加市場份額。本集團亦相信，與商業夥伴合作可讓本集團更好地推廣旗下產品，
當中尤以澳大利亞為然，因為本集團自一九九九年以來便已一直為當地主要城市
交付巴士。本集團繼續通過定期討論與商業夥伴密切合作，以生產符合美國市場
之聯邦機動車安全標準和澳大利亞市場之澳大利亞設計規則之巴士。在售後支持
方面，本集團通過與商業夥伴緊密合作，致力為巴士運輸營運商提供全天候之售
後服務。此外，本集團正悉力壯大售後服務和市場推廣團隊之規模，讓本集團能
夠更迅速和妥善提供客戶所需之售後服務，並通過收集對產品之反饋意見與客戶
建立更佳關係。至於中東地區，本集團已獲授76輛完成車之訂單，本集團認為此
對本集團而言乃良好訊號，驅使其持續在該地區開拓更多商機。

本集團將進一步豐富產品組合

本集團目前之產品組合主要包括城市巴士及長途巴士（電動和柴油車款兼備）。本
集團計劃拓展產品系列，以滿足更廣泛的市場需求。鑑於更多國家正步入電動車
時代，本集團將開拓各地市場並繼續設計及製造能夠基於不同區域之需求，在不
同的電動車底盤上組裝合適車身。本集團計劃透過自身之發展措施，研發採用更
輕的材料製造之車身，以進一步減輕車輛之重量，從而提升電池效率和性能。此
外，其車身套件解決方案具備多重不同功能，對於計劃以本地製造活動促進本地
化之國家而言正切合所需。本集團在亞洲以外之新市場投資發展新產品所付出之
不懈努力，成功為本集團打開邁進美國等新市場之門戶。本集團將繼續推動創新
及擴大產品組合，以開拓更多新市場。

本集團將繼續物色及探索其他商機，務求實現盈利基礎多元化

本集團將於總部附近尋找合適地點以拓展業務，並評估不同商機，以擴大本集團
現有盈利基礎、提升盈利能力，並為股東帶來更佳回報。近期，本集團已開始向
客戶出租汽車，以增加本集團之被動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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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本公司或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並無重大期後事項。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本年度派付任何末期股息（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無）。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預定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五）舉行。股東週
年大會通告將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www.gml.com.my )

上刊登並寄發予股東（如有要求）。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有權出席將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五）舉行之本公司應屆股東週
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本公司將由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二）至二
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
間不會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手續。就確定本公司股東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
會上投票之資格之記錄日期將為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五）。為符合資格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尚未登記之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應確保所有股份
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適當過戶表格，必須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一）
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外匯風險
本集團進行若干以外幣（主要是美元、歐元、港元及新加坡元）計值之交易，故此
面臨外匯匯率波動風險。本集團目前並無外匯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會密切監
控外匯風險以將淨風險維持在可接受水平。本集團將於必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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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結餘及現金（扣除銀行透支）及短期抵押
銀行存款合共約為(0.39)百萬美元，較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約(1.54)百萬美元
增加約1.15百萬美元。本集團流動資產淨額及權益總額分別約為7.99百萬美元（二
零二四年：約6.94百萬美元）及約為15.19百萬美元（二零二四年：約13.96百萬美元）。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借款及銀行透支約為11.37百萬美元（二
零二四年：約6.67百萬美元）。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按未償還債務總額除總權
益計算）約為63%（二零二四年：約69%）。

本集團使用（其中包括）資本負債比率（債務淨額除以權益總額）監察資本。債務淨
額包括銀行透支、計息銀行借款、可換股債券及租賃負債，並扣除現金及銀行結
餘。於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比率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租賃負債 158 103

銀行借款 9,005 4,342

銀行透支 2,364 2,328

可換股債券 – 3,586

11,527 10,359

減：現金及銀行結餘 1,956 659

債務淨額 9,571 9,700

權益總額 15,186 13,958

資本負債比率 63% 69%

資本架構
本集團管理資本之目標乃確保本集團能夠持續經營，從而繼續為股東提供回報，
並維持最佳的資本結構以降低資本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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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根據經濟狀況之變動管理資本架構並對其作出調整。為維持或調整資本架
構，本集團可調整向股東派付之股息、向股東退還之資本、或出售資產以削減債
務。於本年度，管理資本之目標、政策或程序概無任何變動。

董事會定期審閱資本架構。作為審閱過程之一部分，董事會考慮資本成本及各類
別資本之相關風險。根據管理層之推薦意見，本集團透過支付或不支付股息及發
行新債務以贖回債務，以確保其整體資本結構均衡發展。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全職僱員總數為253人（二零二四年：256人）。
本集團在招聘、僱用、定薪及擢升僱員時均以僱員之資歷、經驗、專長、工作表
現及貢獻為標準。酬金乃經考慮市場水平後提出。定薪及╱或晉升評審乃根據管
理層定期進行之表現評估進行。酌情年終花紅及購股權（如適用）將參照本集團之
業績及個人貢獻向合資格僱員授出。本集團會於全年範圍內向員工安排提供豐富
的入職輔導及在職培訓。本集團亦經常鼓勵員工參加由馬來西亞、香港或其他司
法權區之專業或教育機構主辦之與其工作有關之研討會、課程及項目。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相信，良好的企業管治乃維持本公司成功之重要元素。本集團致力維持高
標準的企業管治以捍衛股東之利益及加強企業價值責任。於本年度，本公司已採
納並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
管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惟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C.2.1條除外。董事會
將繼續審視並加強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符合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並
與最新發展保持一致。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C.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須分開，不應由同
一人擔任。因此，彭中庸先生同時擔任本公司行政總裁（「行政總裁」）及主席（「主
席」）乃偏離有關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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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相信，讓同一人擔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乃有利確保本集團領導層之一
致性，並能使本集團更有效及更具效率地規劃整體戰略。董事會同時認為，由於
大多數董事會成員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而彼等可提供不同而獨立的觀點，故有關
安排不會損害權力與權限兩者之平衡。此外，董事會定期舉行會議，以審議對本
集團營運構成影響之重大事宜，而全體董事均獲妥善及即時告知有關事宜，並就
有關事宜獲得準確、完整及可靠的資料。因此，董事會認為，權力制衡及各項保
障均屬充分。董事會將定期檢討及監察有關情況，並確保現行公司架構不會損害
本集團之權力平衡。

* 於二零二五年七月一日生效之經修訂企業管治守則將適用於二零二五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之財政年度之企業管治報告及年度報告。就本公告而言，本公司將參照彼時生效之企業
管治守則。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所訂之標準。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後，彼等確認，彼等於本年度已全面遵守證券交易之
標準守則所載之必守準則。

本公司亦就可能擁有本公司內幕消息之僱員制訂有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之書面指
引（「僱員書面指引」），其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

於本年度，本公司概不知悉有任何僱員不遵守僱員書面指引之情況。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乃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成立，旨在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
務匯報過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於本公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組成，其中Huan Yean San先生為委員會主席，其他成員分別為林佑仲*

先生及郭婉琳女士。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外聘核數師信永中和（香港）
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信永中和」）會面，並已審閱本公司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
例以及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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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獨立核數師審閱初步業績公告
本集團核數師信永中和確認，本集團本年度之初步業績公告所載數據與本集團本
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金額相同。信永中和在此方面履行之工作並不構
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
則規定所作之核證工作，因此信永中和並無就初步業績公告作出任何保證。

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刊發全年業績
本公告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www.gml.com.my )。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年報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之一切資料，其將適時寄發予股東（如
有要求）並在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刊登。

致謝
我謹代表董事會，藉此機會對本集團管理層及員工之忠實勤勉、恪盡職守，以及
對股東、供應商、客戶及往來銀行之一貫支持，致以由衷謝意。

承董事會命
彭順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彭中庸

香港，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i)執行董事彭中庸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彭俊杰*
先生及易暐玶*先生；及(ii)獨立非執行董事Huan Yean San先生、林佑仲*先生及郭
婉琳女士。

* 僅供識別


